
第二講     恢復關係 

何西阿書二 1-23 

到了那日，你們要稱你們的弟兄為阿米（就是我民的意思），稱你們的姊妹為路哈瑪（就是蒙憐憫的

意思）（2:1）猶大人和以色列人與上帝的關係將要復和，重新是神的子民，也蒙神憐憫。  

 

審判和懲罰的宣告  2:2-13  

（一） 以色列像淫婦（2-5 節）這段中，耶和華與何西阿是控訴者，歌篾與以色列民族是被告；耶

和華還身兼法官，宣判處罰且執行處罰。「爭辯」（2 節上）：法庭用語，「指控」的意思。「她不是我

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」，古代以色列人離婚採用的法律程序；婚約一經廢除，夫婦的關係就不

存在。聖約上，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也這樣除去。「剝衣赤體」（3 節上）：在公眾的地方剝其衣服，

有揭露其不忠，使其蒙羞。她赤身好像剛出生的時候一樣，無法生長（3 節下），來說明信奉假神的

後果。亞述有類似的方式以懲罰淫婦。「子女不蒙憐憫的緣故，並非因為子女犯罪，而是「他們是從

淫亂而生」。（4-5 節上）「隨從所愛的」（5 節下）：直譯是讓我追逐我的情夫，意指的是「巴力神」。「餅、

水、羊毛、麻、油、酒」：當時的人認為這些都是巴力的賞賜，由生活必需品到享受用的東西，都是

巴力「給」的。 

（二） 上帝用「找不到路」、「沒有出產」、「宗教節期停止」來審判以色列。（6-13 節） 

1. 上帝要用荊棘與牆擋住以色列民族，讓她找不到情夫，使她能夠回轉到上帝身邊。（6-7 節）「尋找」

（7 節上）：指「尋找崇拜之所」、「尋找神恩寵」。「歸回」（7 節下）：「重新和好」、「悔改」的意思。

即使是審判，還是透露出濃厚的愛，阻擋以色列人的路，目的是希望他們悔改歸向耶和華。 

2. 以色列民族忘記耶和華才是供應他們的主，結果以耶和華給他們的物質，去製造巴力，所以耶和

華要把供應收回。（8-9 節）「知道」（8 節上）：「認識」，不單只是知識上的，也是關係上的「認識」。

舊約用「同房」（創四 1）來表達。這裡表示以色列人就算知識上知道，實際生活中也不認同耶和華

是賞賜五穀、新酒的主。「供奉」（8 節下）：應該是「製造」，表示以色列人用金銀來製造巴力像。「我

的」五穀新酒：表明這些出產不是巴力的，而是耶和華的。以色列人卻拿耶和華賞賜恩典去倒貼情夫，

作丈夫的豈不憤恨至極。收回賞賜和供應，這也合理。 

3. 耶和華要在情夫面前讓以色列人蒙羞，也要讓所有的宗教節期停止。（10-11 節）「宴樂」：「狂歡」。

「節期」：以色列人有三大節期，「逾越節」、「七七節」、「住棚節」，全國的男性都必須去守節。「月朔」：

每個月的第一天，這一天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停止。「止息」：原來是指「安息」（跟「安息日」有相當

的關係）。他們拜的偶像根本救不了他們，以色列民被打敗成為被擄之民，這一切歡樂的日子，只能

追憶。  

4. 耶和華也要毀壞葡萄樹和無花果樹。（12 節）  

「毀壞」：使其荒廢。葡萄園像曠野，生長荊棘和蒺藜，一片荒原（賽七 23-25）。「賞賜」：原文中特

指「給娼妓的費用」。上帝的賞賜卻被等看成是與巴力荒淫所得的荒謬的狀況。 

5. 耶和華要追討以色列人平日敬拜巴力的罪。（13 節） 

「素日」：「日子」的複數，表示許多日子。「諸巴力」：「巴力」的複數，在迦南神話中，巴力可以用

許多形式出現，當時以色列地也有很多巴力的祭壇。「燒香」：原文是「燒奠祭」。這原應該是獻給耶

和華的祭居然被拿來獻給巴力。「耳環」：可能是「鼻環」，這種裝飾品是表示「順服」的意思，也表

示以色列人對巴力表示效忠。這種首飾通常是男子於結婚時買給新娘的貴重禮物，都是古代中東女子

的飾物（結十六 12-13）。因此配戴這種首飾去會情夫，是讓人更加不能忍受的。這是耶和華審判和定

罪的宣告，以色列人完全忘記丈夫的存在的罪惡必被追討。 



以色列的復興 

蒙恩得救的宣言  2:14-23  

（一）上帝勸導、引領以色列人由曠野出來，重新經歷出埃及時與耶和華之間的美好關係。（14-15 節） 

「後來」（14 節上）：原文是「看阿！因此」。「勸導」：「說服」、「勸勉」。丈夫本來能夠用命令的方式

來要求妻子，但這裡上帝卻用「諄諄善誘」的方式，用以色列民族能夠接受的方式，引導他們去做一

些當時他們不明白的正確決定。「對她說安慰的話」：原文是「在她心裡說話」。「亞割谷」：位於約旦

平原，耶利哥城的西南部，舊約記載亞干被處死，就在亞割谷。（書七 16-26）亞割谷發生的亞干事件，

是懲罰與祝福交會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在亞割谷執行了上帝對亞干的懲罰，就重新獲得了艾城的戰爭勝

利。「應聲」：「回應」、「回答」。這個應聲與下文「稱呼我伊施」有關。像是婚禮中新娘回答「我願意」

的應聲。曠野時期一向是被認為以色列國與耶和華關係最好的一段時間，除了耶和華之外，以色列人

並不敬拜別神。上帝要用無比的忍耐與情愛來帶領以色列民族重新與他建立關係，就像當初出埃及一

樣。 

（二）耶和華要以色列人改稱呼祂為「我夫」，除去巴力的名號。（16-17 節） 

「伊施」：「男人」、「丈夫」的意思，以表達夫婦親密關係的「伴侶」、「另一半」。這裡顯露出

耶和華愛的嫉妒，重新贏回以色列的心之後，就要除掉諸巴力」的名號。 

（三）上帝要為以色列民帶來和平與安息。（18 節）「立約」：「割一個約」。當時立約時，是取一動物，

將之切割為兩半，立約者要由中間經過，作為守約的記號。「安然躺臥」：「安居樂業」的意思。這裡

的立約，就是取得和平，國家不再打仗、人民安居樂業。 

（四）上帝要以仁義、公平、慈愛、憐憫、誠實當作聘禮，重新與以色列人建立夫妻關係，讓以色列

人認識祂。（19-20 節）「聘」：指「付出聘金」的意思。在當時的婚姻過程中，一個男人娶女人為妻之

前，必須要付出聘金，以完成整個婚姻的手續。當一個女人接受男人的聘金時，她就已經許配給那個

男人了。類似「文定」或「訂婚」這種制度。「仁義」：指「上帝按其本性與立約的關係而給予人幫助」，

繼而指上帝也要求人對於社會上的無助者給予幫助」。指「神對人伸出援手」也指「人對人伸出援手」。

「公平」：在盟約關係下，雙方具有的責任與權利。「慈愛」：指盟約中一種奉獻的、委身的愛。「憐憫」：

指一種發自內心對人的憐愛。「誠實」：指神的「可靠性」、「正直」與「忠實」。神本性與行動的一致

與貫徹始終。這個「聘」的禮儀是針對處女的，因此上帝把以色列民族當成是閨女一樣來對待，重新

建立婚姻關係。聘約的結果就是「你就必認識我─耶和華」。 

（五）上帝與以色列人的新關係，天、地、萬物都要為以色列人效力。（21-23 節） 

「應允」：指「垂聽呼求者的懇求」。這段中，何西阿的三個兒女的名字又出現，但不再是負面的咒詛

之名，而是正面的蒙福、接納。 

三 1-5 

歌篾歸回何西阿  3:1-5  

（一）耶和華命令何西阿去愛歌篾，就像耶和華愛背逆的以色列人一樣。（1 節）「再」去愛：原文中

這個「再」可能是連於「再對我說」。去「愛」：這裡的「愛」指的是一種意志性的愛，如同父親養育

幫助兒女的愛。喜「愛」葡萄餅：同樣是「愛」字，這裡指的就是情慾性的愛，主要是牽涉到肉體、

感官方面的愛。「葡萄餅」：用曬乾的葡萄製成的餅，可以耐久存放。這種食物適合當軍糧或長途旅行

攜帶之用，不過以色列人卻用葡萄餅向巴力、天后獻祭，來分給崇拜者吃。（耶四十四 19） 

（二）何西阿聽命，付出代價買贖歌篾。（2 節）「舍客勒」：本是重量單位，後來變成銀幣的單位，

一個舍客勒約等於 11.5 公克。聖經記載一個奴隸的價格是三十舍客勒（出廿一 32）。「一賀梅珥」：大

約等於 220 公升。「一賀梅珥半」就是等於 330 公升左右。在利未記時代，一賀梅珥的大麥約值 50 舍

客勒銀子（利廿七 16）。在當時一賀梅珥的大麥約值 30 舍客勒銀子（王下七 1）。「買」：應該是替歌

http://a2z.fhl.net/php/read.php?VERSION=unv&TABFLAG=1&chineses=%E4%BD%95&chap=2&sec=16-17&m=


篾贖身，可能是由神廟中贖出來，或者由另一個男人那裡贖出來（分手費）。這筆金額相當大，何西

阿不容易籌措，所以用兩種方式來付贖金。 

（三）何西阿與歌篾分房獨居一段時間，寓意以色列民被擄。（3-4 節）「以弗得」：祭司所穿戴的禮服，

後來成了迷信之物，用來求神問卜。「家中的神像」：這是指家中能被移動的神像，由考古的發現中可

知這是一個很小的偶像，表示擁有一家的繼承權。以色列人須經亡國被擄的痛苦，停止了所有宗教上

的活動來學得的教訓。 

（四）最後以色列人要回轉歸向耶和華，領受耶和華的恩惠。（5 節） 

 

反思：我們在生活裡是否真正敬拜上帝？ 


